
 

 

001 第 1條 

第 1條（立法目的） 

 

為嚴懲貪污，澄清吏治，特制定本條例。 

 

一、立法說明 

（一）本條 52年 7月 15日制定公布 

1. 原條文 

戡亂時期，為嚴懲貪污，澄清吏治，特制定本條例。 

2. 立法理由重點1 

明定本條例立法之目的。 

（二）現行條文 81年 7月 17日修正公布，修法理由重點 

配合法規名稱修正，刪除「戡亂時期」4字。 

二、構成要件解析2 

（一）本條規定彰顯本條例之宗旨，在以「嚴懲貪污」為手段，達

「澄清吏治」之目的。「澄清吏治、嚴肅官箴」
3
、「公務員執行

職務之廉潔（性）及公正（性）」
4
、「公務行為的不可收買

 
1 立法理由重點經摘要精簡，全文請參《立法院公報》，①52 卷 31 期 13 冊，5-24

頁。②52 卷 31 期 6 冊，34 頁、41-49 頁。 
2 本條二～四作者李濠松、鄭子薇。 
3 87 台上 931 刑事判決。 
4 88 台上 6154 刑事判決、110 台上 5653 刑事判決、107 台上 2545 刑事判決、108 台

上 3592 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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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民對於公共事務公正、公平處理的信賴性」
5
、「保護

職務執行公正性，要求不受經濟利益介入之破壞或妨害」
6
皆為

本條例保護法益之內涵。 

（二）本條例為刑法瀆職罪章之特別法，各該條文與刑法瀆職罪章相

關規定間屬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競合時自應優先適用本條例

規定。 

三、相關法規 

刑法第 121條、第 122條、第 129條、第 131條。 

四、評析 

本條例以「嚴懲貪污，澄清吏治」為宗旨，然立法論層面，論者

有主張應廢止本條例回歸刑法適用之呼聲；亦有認為本條例不宜廢止

之見解。以下分敘之： 

（一）廢止論 

本條例嚴刑峻罰之立法模式，使公務員貪污之犯罪評價，幾等同

殺人罪之刑罰效果，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於實務面，更因此常見法院

審判該罪時，因而提高定罪心證、或濫用減刑條款、或對構成要件為

嚴格限縮解釋（如職務上之行為或對價性認定等），致諸多具可罰性之

行為得以開脫，形成反貪污治罪效果，其結果使貪瀆犯罪之定罪率往

往低於其他犯罪
7
。 

本條例制定於我國戰亂頻仍之時空背景，當時須嚴格管制軍中及
 

5 109 台上 2311 刑事判決。 
6 110 台上 5217 刑事判決。 
7 請參陳淑雲，精進「地方檢察署檢肅貪瀆案件統計」定罪率計算方式，《臺灣檢察

法鑑》卷三，臺灣高等檢察署，2022 年 3 月，36-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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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物品，無可厚非，至戰爭結束後雖短暫廢止，然因貪污事件仍頻

繁，政府以戒嚴時期需要動員戡亂為由，再度制定戡亂時期貪污治罪

條例，由此背景可知，本條例應屬具「限時性」之特別刑法，於戡亂

時期結束後，已喪失其存在之必要性。至於廢止後貪污治罪條例之相

關內容，論者有主張將其納入刑法一併規範。 

（二）修正論 

此見解認為，判斷本條例之存廢，不宜僅著眼其刑罰效果與普通

刑法之比較，因肅貪除弊是極為複雜工程，應以更宏觀角度審慎評

估，若認有部分條文罪刑不相當，則可研議修正其刑度，使罪刑合

理，認構成要件不明確處，修正使其明確即可，驟然廢止本條例，反

易生不當揣測或誤解，況對追訴機關而言，規範要件明確，較之規定

在何法典更屬重要。 

（三）本文看法 

本條例揭示以「澄清吏治」為立法目的，驟然廢除本條例對此立

法目的並無助益，反而將引發不當誤解，本文認為未來一方面應就本

條例與刑法瀆職罪章進行適當整併，明確各條項之犯罪構成要件、修

正相應之適當刑度，完備「事後懲罰」，使之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與比

例原則；另一方面，參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強調「事前預防」之核心

精神，未來應以本條例整合或連結現行分散於各處之廉政法規，如公

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政府採購法等，以及甫施行上路的公益揭弊者保護法，俾能與事

後之追訴、制裁有效連動，共同建構一套有效運作之反貪法制體系。

如此，較之逕予廢除應更符合實務所需及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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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條8
（規範對象）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 

 

一、立法說明 
二、刑法上公務員―犯罪主體適格 
三、身分公務員 

（一）構成要件解析 
1.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2.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二）相關法規 
（三）實務見解 

四、授權公務員 
（一）構成要件解析 

1. 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 
2.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二）相關法規 
（三）實務見解 

五、受託公務員 
（一）構成要件解析 

1.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 
2. 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 
3. 須得以自己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公共事務職權 

（二）相關法規 
（三）實務見解 

六、評析 

 

 
8 本篇係參考邢泰釗，刑法公務員定義在實務適用之若干問題，《檢察新論》，2015

年 1 月，第 17 期，50-67 頁；「圖利罪構成要件解析」，2011 年高雄地檢署修訂

版，1-128 頁；2025 年林錦鴻依最新資料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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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說明 

（一）52年 7月 15日制定公布 

1. 原條文 

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

斷。其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犯本條例之罪者亦同。 

2. 立法理由重點9 

原草案本條適用對象，僅限於軍人、公務員或受公務機關

委託承辦公務之人，及辦理社會公益事務之人，立法者認應擴

大適用對象，根絕貪污之風，澈底澄清吏治。 

（二）81年 7月 17日修正公布 

1. 修正條文 

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

斷；其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犯本條例之罪者，亦

同。 

2. 修法理由重點 

調整標點符號，內容未修正。 

（三）現行條文 95年 5月 30日修正公布，同年 7月 1日施
行，修法理由重點10 

配合刑法第 10條第 2項修正有關公務員之定義，酌修本條。 

 
9 立法理由重點經摘要精簡，全文請參《立法院公報》，①52 卷 31 期 13 冊，5-24

頁。②52 卷 31 期 6 冊，34 頁、41-49 頁。③52 卷 31 期 7 冊，10 頁、15-17 頁。 
10 立法理由重點經摘要精簡，全文請參《立法院公報》，①95 卷 5 期，6-7 頁。②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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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法上公務員―犯罪主體適格 

（一）公務員依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區分為下列 3 種
類型 

1. 「身分公務員」：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請參本書第 7至第 20頁）。 

2. 「授權公務員」：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者（請參本書第 21至第 29頁）。 

3. 「受託公務員」 11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

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請參本書第 30
至第 37頁）。 

（二）「職能性公務員」屬次要、補充之規範，解釋上應

審慎嚴謹 

「授權公務員」與「受託公務員」實務上合稱為「職能性公務

員」，相較於「身分公務員」而言，其性質上既屬次要、補充之規範，

解釋上應審慎從嚴
12
。 

  

 
卷 25 期，148-149 頁、184-185 頁。 

11 本款公務員類型，固有稱作「委託公務員」者，惟為更貼近法律概念之原意，本

書採用「受託公務員」之用語，蓋依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規定，被認定係

刑法上公務員者，係指受託行使委託機關公務上權力之承辦人員，而非委託機關

之所屬人員。另 106 台上 106、100 台非 259、100 台上 2140 及 98 台上 7191 等刑

事判決同此用語，合先敘明。 
12 110 台上 4522 刑事判決，另 113 台上 3570、110 台上 106 及 105 台上 2037 等刑事

判決同此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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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分公務員 
 

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前段
13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一）構成要件解析 

1.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1） 所稱「依法令」，係指依法律與命令而言，命令又包括行

政程序法第 150 條之法規命令與同法第 159 條之行政規

則
14
。 

（2） 所謂「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①原則應限於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機關
15
。 

②不包括行政法人
16
、公立學校、公立醫療院所、公營事

 
13 現行刑法第 10 條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公布，95 年 7 月 1 日施行，修正前同條第 2

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因定義極為抽象、模

糊，於具體適用上，經常造成不合理現象，故予修正，立法說明請參《立法院公

報》，94 卷 5 期，31-55 頁。 
14 114 台上 3484、114 台上 12 及 110 台上 2648 等刑事判決。 
15 111 台上 3564 刑事判決：「身分公務員」成立之要件，除著重在其身分任用，須有

法律或法律所授權制定之法規命令為依據外，其所服務之「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係指具有「公權力」或「行使國家統治權」之行政機關或其他公務機

關。此等機關居於統治主體的地位適用公法規定，具有得對於人民下令、禁止、

確認或形成的各種公權力，以貫徹國家意志。中央機關、地方政府機關或各級議

會，所有經由考試、選舉、聘任或特任而來之公務員，均為「身分公務員」。總

統、五院院長、各部會首長、縣市長、立法委員、縣市議員、鄉鎮公所代表；服

務於縣市政府、鄉鎮公所之公務員，以及法官、檢察官、警察等，均為「身分公

務員」。 
16 依刑法第 10 條 94 年 2 月 2 日之修正理由，針對同條第 2 項第 1 款後段之「授權公

務員」，曾謂：例如依水利法及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相關規定而設置之農田水利會

會長及其專任職員屬之等旨。可知本條第 2 項第 1 款前段之「中央與各級地方政

府機關」不包括行政法人。蓋修正當時之農田水利會依 112 年 11 月 29 日修正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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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構
17
。 

（3） 所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係

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中依法令任用之成員，並

負有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
18
。 

（4） 身分公務員著重在公務員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之身分，只須有法令之任用依據即可，其途徑多端，

舉凡考試錄取分發、辦理機要職務進用或競選公職人員就

任，或經約聘、約僱、派用與遴用，皆屬之，且不論其型

態係專職或兼職、長期性或臨時性及職位高低
19
，亦不以

參加公教人員保險者為限
20
。 

（5） 至於無法令執掌權限者，縱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例如：僱用之保全或清潔人員
21
，並未負有前開

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即不應認其為刑法上公務員。 

2.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1） 所謂「法定」，自亦包含依法律與以行政命令所定之職務

 
水利法第 12 條規定，仍為公法人，於 109 年 10 月 1 日始改制為機關，更名為農田

水利署，並隸屬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嗣 112 年 5 月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升格為農

業部，而改稱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因已非公法人，故 112 年 11 月 29 日刪除水利法

第 12 條。 
17 105 台上 2037 刑事判決。 
18 110 台上 1382 刑事判決。 
19 114 台上 1870 及 110 台上 2648 等刑事判決。 
20 111 台上 1787 及 103 台上 1551 等刑事判決。 
21 至於各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依臺灣省各級清潔機構清潔隊員駕駛技工設置基準

進用之清潔隊員，係負責執行包括一般廢棄物清理、環境清潔維護、資源回收及

環境稽查等事務，屬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之法定工作事項，而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政府所屬機關之身分公務員，則屬另事。如 103 台

上 1551 刑事判決曾謂：「清潔隊員中垃圾車司機及清潔隊員於執行收取廢棄物工

作時，依法有初步判斷廢棄物屬性，及決定收取或拒絕收取等權限；其擔任稽查

業務工作之清潔隊員，更有稽查、告發取締之權責。其等與單純從事勞力付出，

無判斷廢棄物屬性及收取或拒絕法定權限之環境清潔打掃人員，顯然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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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依法律者，如組織條例、組織通則；以行政命令

者，如組織規程、處務規程、業務管理規則、機關其他之

內部行政規章等固無庸論，即機關長官基於內部事務分配

而為之職務命令，亦屬之
22
。 

（2） 賦與職務權限之方式，非必以書面派令為限，機關長官基

於事務分配權責，以口頭命令分配執行職務者，亦屬

之
23
。 

（3） 所謂「法定職務權限」，凡為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

為或得為之事務均屬之，並不以涉及公權力行使之事項為

限，即無關公權力之公行政作用及其他私經濟行為
24
，亦

均包括在內
25
。 

（4） 至於機關內部單純提供機械性、體力性勞務之人員，如清

潔工、保全員、水電維修技工，因僅從事間接性、附屬性

之輔助行為，而不具有對外直接履行公共行政任務之功

能，縱依法令服務於上開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仍非身分

公務員
26
。惟鄉公所僱用臨時人員並派任在殯葬所，負責

受理有關火化場接待家屬、安排棺木進爐次序、火化爐具

操作、撿骨入甕等工作，並非單純機械性、體力性之工

作，應認具法定職務權限
27
。 

 
22 103 台非 338 刑事判決，另 110 台上 2648 刑事判決同此意旨。 
23 105 台上 1244 刑事判決。 
24 100 台上 3329 刑事判決：「私經濟行為」指國家非居於統治權地位，係居於與私人

相當之法律地位，在私法支配下所為之各種行為，尚可分為（一）行政營利行

為；（二）行政私法行為；（三）行政輔助行為。其中行政輔助行為，例如發包興

建辦公大樓與工程、採購公務用品等。 
25 103 台非 338 刑事判決，另 113 台上 3375、110 台上 2648 及 105 台上 1244 等刑事

判決同此意旨。 
26 103 台非 338 及 97 台上 6616 等刑事判決。 
27 114 台上 1870 及 103 台非 338 等刑事判決。 




